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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5樓
承辦人：蔣宜蓁
電話：(02)29603456 分機5721
傳真：(02)29668144
電子信箱：AQ5055@ntpc.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工施字第1111103988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121407326_111D2249798-01.pdf)

主旨：檢送本府修正「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工程施工防救災計畫

說明會作業原則」，並自111年9月1日起生效，請查照並

轉知所屬會員辦理。

說明：有關本作業原則之適用，以建造執照申報放樣勘驗之日期

為界定，其申報之日期於發布實施後且建築物規模達第2點

規定者，應依本作業原則辦理。

正本：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
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臺灣省
土木技師公會、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
會、臺灣區基礎工程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台北市土木技師公
會、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副本：新北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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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工程施工防救災計畫說明會作業原則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施工管理，預防施工災害，依新

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適用之工程、建築物、構造物及建築基地之範圍如下： 

(一) 新北市山坡地基地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涉及開挖整地之建造執照

或雜項執照工程。 

(二) 建築物高度超過五十公尺。 

(三) 鋼筋混凝土構造且設計跨度在十二公尺以上（屋頂層除外）之建

築物或鋼骨樑跨距超過三十五公尺之建築工程。 

(四) 地下層開挖之總深度（含基礎）在九公尺以上，或地下層開挖超

過二層之建築物或開挖範圍達三千平方公尺之建築工程。 

(五) 高度超過九公尺之邊坡擋土結構物。 

(六) 建築基地下方有捷運路線通過者。 

(七) 建築基地位於都市計畫所劃設之活動斷層地區，或經本府規定之

地質敏感區者，其地下層開挖之總深度（含基礎）在七公尺以上，

或地下層開挖超過一層之建築物。 

(八) 建築物之基本結構系統非屬建築技術規則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一

點七表一點三定義之承重牆系統、構架系統、抗彎矩構架系統、

二元系統者。 

(九) 都市計畫地區屬供公眾使用之新建建築物，其地下層外牆與基地

境界線之淨距離不足一公尺(臨永久空地除外)。 

(十) 其他有安全顧慮之建築物經本府認有必要者。 

三、 本原則適用範圍之建築或雜項工程經領得建築執照後，承造人及專任

工程人員應於申報放樣勘驗前，檢具施工防救災計畫書，向本府或具

有該項學識及經驗之機關、團體，申請召開施工防救災計畫說明會。 

http://web.law.tpc.gov.tw/Scripts/Query4A.asp?Fcode=A0170060&FullDoc=所有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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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機關、團體受理申請後，應依附表所列項目，依下列規定辦理

現場勘查： 

(一) 第一次現場勘查應於擋土措施完成後、基礎土石方開挖前。 

(二) 第二次現場勘查由審查之機關、團體視個案狀況決定，於基礎版

勘驗前完成。 

第一項之機關、團體受理申請日起十四日內召開說明會並邀請臺灣區

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列席；工地主任應親自到場說明、承造人之專任

工程人員及監造建築師應列席參加。受理機關、團體之委員應提供專

業意見作成書面紀錄，以供承造人施工參考。 

第一項得受理召開施工防救災計畫說明會之機關、團體，由本府公告

之。 

四、 機關、團體辦理施工防救災計畫說明會，應遴聘具有相關實際工程十

年以上經驗之學者專家或專業技師為委員，其委員名冊應報請本府備

查。 

機關、團體應將委員依其專長分類，並按申請案件之特性，就各分類

之委員，指派曾經參與類似工程性質者出席說明會。每次出席說明會

之委員人數至少五名，其學經歷應提供承造人參考。 

受理之機關、團體應以工程規模分級收費，且每案以不超過新臺幣八

萬元為原則，其收費標準由各辦理之機關、團體自行訂定，並應公告

周知供申請人查詢。 

說明會之委員意見，為諮詢性質而非審查行為。 

五、 機關、團體應按季將召開施工防救災計畫說明會紀錄及案件統計表彙

整後函送本府備查。 

監造建築師、承造人及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應將說明會委員意見及

辦理情形，補充於施工防救災計畫內並簽證負責，併同放樣勘驗申報，

並將防災計畫執行之現場勘查委員意見及辦理情形，簽證負責後函送

本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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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築工程因地下層施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經辦理施工防救災計

畫說明會後，本府得核准延長單日施工期間： 

(一) 連續壁施作深度達二十四公尺以上。 

(二) 位於卵礫石層或岩層等特殊地層且連續壁施作深度達二十公尺以

上。 

(三) 其他情形特殊且施工工項具連續性及必要性者。 

 

 



附表-新北市政府建築工程施工防救災計畫執行之現場勘查參考項目表 

項次 參考項目 

1 專業工程項目承攬廠商是否具資格、設備、機具及施工技術 

2 
連續壁單元施作紀錄(單元分割圖、施工日報表、混凝土品質控制表、超音波壁面

掃描圖···等) 

3 連續壁鋼筋應力、支撐應力等監測系統是否異常 

4 擋土措施貫入深度是否足夠 

5 混凝土澆置數量、澆置曲線是否異常，異常單元之後續處置措施是否合宜 

6 開挖土層與設計資料是否有差異 

7 地下水位與設計資料是否有差異 

8 抽水配置是否符合要求 

9 各階段開挖深度是否有超挖行為 

10 安全支撐預壓是否足夠 

11 支撐受力後之變形防止措施是否擬定 

12 擋土結構側移量是否超出安全容許範圍 

13 開挖後鄰房的傾斜量是否在允許之內 

14 袪水設備是否經評估，符合工程之所需 

15 監測儀器配置與監測管理值之掌控情形 

16 緊急應變計畫的準備情形 

 

※營造業法第二十五條略以：「綜合營造業承攬之營繕工程或專業工程項目，除與定作人

約定需自行施工者外，得交由專業營造業承攬，其轉交工程之施工責任，由原承攬之綜

合營造業負責，受轉交之專業營造業並就轉交部分，負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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